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汴办〔2013〕12 号

市委办公室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

印发《开封市引进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

“绿色通道”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各县、区党委和人民政府，市委各部委，市直各单位，各驻

汴单位，各大型企业和大专院校，各人民团体：

《开封市引进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“绿色通道”

暂行办法》已经市委、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

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
中共开封市委办公室

开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3 年 4 月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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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封市引进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

“绿色通道”暂行办法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

引进工作，根据全国、全省人才工作会议精神和全国、全省

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等相关文件规定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开封依法建立人事劳动关系的

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。柔性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和急需

紧缺人才，按照《市委办公室、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〈开

封市高层次人才引进与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汴办〔2012〕32

号）办理。

第三条 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引进采取个别引进

与集中引进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

第四条 本办法主要适用于以下几类高层次人才和急需

紧缺人才：

（一）中国科学院院士，中国工程院院士。

（二）国家有知名度的高级专家（长江学者，入选国家

千人计划人选，入选国家万人计划人选，国家杰出专业技术

人员，国家重点学科、重点实验室、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主

持人，新世纪“百千万人才工程”国家级人选，中宣部“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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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一批”人选，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总主持人，国家级有突出

贡献专家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等）。

（三）中原学者，省百人计划人选，省优秀专家，省级

特聘教授。

（四）专业对口的博士，急需专业的硕士。

（五）开封市需要的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。

（六）开封市急需紧缺的各类专业人才。

（七）符合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海外留学

人才来豫工作绿色通道的意见》（豫政办〔2011〕88 号）的

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，本办法政策更优惠的，适用本办法。

第五条 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引进的待遇：

（一）从国有企事业单位、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从事公

务的人员中引进的博士，符合公务员调任有关规定的，可直

接安排行政机关或参公事业单位副县级职位或享受副县级待

遇；进入事业单位的，享受六级职员待遇。

直接从各类学校毕业生中引进的博士或引进的博士不符

合公务员调任有关规定的，可进入事业单位，试用考察期 2

年，享受七级职员待遇。试用考察期满，经考核为称职以上

等次的，享受六级职员待遇；根据工作需要，可择优调任副

县职位或享受副县级待遇。

（二）从国有企事业单位、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从事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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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的人员中引进的硕士，符合公务员调任有关规定的，可直

接安排行政机关或参公事业单位正科级岗位或享受正科级待

遇；进入事业单位的，享受七级职员待遇。

直接从各类学校毕业生中引进的硕士或引进的硕士不符

合公务员调任有关规定的，可进入事业单位，试用考察期 2

年，享受八级职员待遇。试用考察期满，经考核为称职以上

等次的，享受七级职员待遇；根据工作需要，可择优调任正

科职位或享受正科级待遇。

（三）引进的高级职称专家和急需紧缺专业人才政治待

遇，参照本办法规定的待遇执行。

第六条 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批次引进的程序：

（一）引进准备阶段

1．工作启动。市委人才办报市委、市政府同意，开展高

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引进工作。

2．需求调查。由市委人才办下发通知，对全市高层次人

才和急需紧缺人才需求情况进行调查；或由用人单位向市委

人才办递交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引进请示。

3．核编核岗。市委人才办与市委编办、市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局核对用人单位编制、岗位空缺情况。

4．拟定计划。市委人才办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

委编办根据用人单位需求和编制、岗位空缺情况，联合提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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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引进计划，经核准后，报市委、

市政府同意。

（二）引进实施阶段

5．组织引进。按照公开发布信息、受理申请、审查考核、

身体检查、确定人选、公示结果、用人单位签约等程序，市

委人才办报市委、市政府同意后，组织有关单位实施高层次

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引进工作。

6．办理手续。市委人才办出具《开封市引进高层次人才

和急需紧缺人才确认通知书》，市委组织部、市委编办、市人

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（公务员局）、市财政局、市公安局和用人

单位等限时办理有关手续。

第七条 特殊引进的程序：

对于处于国际国内前沿的战略科学家，技术专家和我市

急需紧缺的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，可采取特殊办法，

简化程序，特事特办，重点引进。

第八条 本办法规定的引进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

的待遇和《开封市高层次人才引进与管理办法》规定的待遇

不一致的，按较优惠的待遇执行。

第九条 本办法施行前引进的各类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

缺人才的待遇，按照原引进办法执行。

第十条 按照本办法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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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，由市委组织部、市委人才办主管，用人单位负责日常管理。

第十一条 本暂行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中共开封市委办公室 2013 年 4 月 2 日印发


